臺灣大學理學院思亮館國際會議廳借用申請書  (105.5.22修訂)
※國際會議廳之借用請洽科學教育發展中心，聯絡電話:(02)3366-1713，FAX: (02)3366-2805
申請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1. 借用日期： 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（星期＿＿）​​​​____:_____~​​​​____:_____
         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（星期＿＿）____:_____~​​​​____:_____
2.
會議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3.
借用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負責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聯 絡 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FAX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4. 場地借用時段及費用(場地費會計代碼：年度+KA033)：
□1.思亮講堂（151席）：   □全日(16,000)
□半日(11,000)
□晚間(13,000)
□2.展示廳：


     □全日(9,000)
□半日(4,500)
    □晚間(6,000)
□3.大廳：


     □全日(6,000)
□半日(3,000)

□晚間(4,000)
(1)借用思亮講堂可使用大廳，不另外收費。

(2)本校各單位借用按7折優待收費，校內外合辦以8折計費。例假日與晚間不優待。

(3)逾時使用每小時計收1000元。

(4)預行布置者依該時段收費標準7折計收。

5. 付費視聽設備(設備費會計代碼：年度+KC044)：
□1.電腦投影設備：
□全日(3,000)
  □半日(1,500)
□晚上(1,500)

□2.無線麥克風組 (500)


□3.網路連線服務
(1,500) (暫不提供服務)
□4.其他:壁報架(100x_____個)
6.
繳款方式(請以下二擇一)：

□1.繳款單，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、抬頭名稱：______________ 

(請至臺大出納組繳款，並交回「第二聯：(通知業務單位留存)」至科學教育發展中心)

□2.校內經費往來 (繳款後，請交影本至科學教育發展中心)
費用總計：4場地費（      ）＋5設備費（         ）＝合計＿＿＿＿＿＿元(此費用欄由科教中心填寫)
借用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審核意見（理學院單位由理學院審核，其他單位由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審核）

備註：
◎申請書填妥後請速傳真02-33662805，並電洽科教中心02-33661713再次確認。

◎借用事宜請洽詢科學教育發展中心。（借用手續辦理完成後，將回傳申請書，並請繳訂金）。
◎場地借用經確認後，請於確定後二週內繳交場地費五成訂金，以繳交訂金為憑。

◎校內停車時，請於入校時抽取計時票，並請記得於櫃台核章（半價優惠）。
◎本場所全面禁止吸煙。講堂、展示廳內嚴禁攜帶飲料、餐點進入，敬請借用單位確切遵守。

◎紙杯、咖啡、茶包等額外物品請自備、佈置會場器具、花籃亦請自行處理清運。

◎會場操作(如音控室視聽設備操作)、會場髒污與垃圾物處理，請借用單位另洽商科教中心管理人員協助處理。
